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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4880209][bookmark: _Toc37678082][bookmark: _Toc37675214][bookmark: _Toc192488378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7676042][bookmark: _Toc1444253894_WPSOffice_Level1]1 总则
[bookmark: _Toc54880210][bookmark: _Toc12825453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16787208_WPSOffice_Level2]1.1 编制目的
切实防范和控制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提高全市市政公用设施突发事件的快速应对能力，及时有效地确认灾情，迅速做出响应，调动处置力量，最大限度地减轻事故造成的损失，建立健全事故应急工作机制，规范事故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城市安全和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12427913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11][bookmark: _Toc44651964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8083][bookmark: _Toc37676043][bookmark: _Toc37675215]1.2 指导思想
[bookmark: _Toc37678084][bookmark: _Toc37675216][bookmark: _Toc37676044][bookmark: _Toc54880212]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边稳藏和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加强党对应急工作的领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确处理好“十三对关系”。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推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精准治理，预警发布精准，抢险救援精准，恢复重建精准，监管执法精准。
[bookmark: _Toc191507950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884731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6045][bookmark: _Toc37675217][bookmark: _Toc37678085]1.3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落实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民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和底线，要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不断完善和强化抢险手段，科学、迅速组织应急救援，把人员伤亡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2.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应急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发挥专项指挥部统筹协调，各行业（领域）部门源头防控、协同应对的作用，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全市市政公用设施领域应急救援体系。
3.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坚持属地化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县（区）党委、政府是处置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的主体，承担处置事故的首要责任；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动员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专家在事故处理中的作用，在应急指挥部统筹指导下，有组织地参与事故的处置工作。
4.预防为主、防抗救结合各县（区）人民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做好监测预警、预判研究，有针对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持常态救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减少事故损失向减轻事故风险转变。发挥好专项指挥部的综合优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根据职责分工，衔接好“防”和“救”的责任链条，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形成整体合力。
5.集中力量，突出重点要根据事故类别和现场实况，在应急指挥部指导下采取切实可行的抢险救援安全措施，组织专（兼）职救护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勘查事故灾害程度，做好抢救伤亡人员、运送救灾物资和设备、疏散人员等工作，防止事故蔓延扩大。
[bookmark: _Toc3063347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5807780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13]1.4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37678086][bookmark: _Toc37675218][bookmark: _Toc3767604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市政公用设施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市政公用设施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西藏昌都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总体预案（试行）》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
[bookmark: _Toc202772829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3234332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14]1.5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西藏昌都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供水、供暖、供气等市政公用设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458677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6047][bookmark: _Toc8206652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15][bookmark: _Toc37675219][bookmark: _Toc37678087]1.6 分类分级
[bookmark: _Toc54880216]1.6.1 分类：
1.根据《西藏昌都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总体预案（试行）》，本预案中的市政公用设施事故主要指设施运行管理中发生的突发事件，设施建设过程中的事故应急处置按照《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预案》启动。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分类分级标准（试行）》，本预案中的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类别为事故灾难类，结合行业特点，主要包括安全事故和部分环境污染事故。
[bookmark: _Toc54880217]1.6.2 分级：
根据《西藏昌都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总体预案（试行）》，参照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标准，市政公用设施事故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工业性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bookmark: _Toc77730290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8690454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18]1.7 健全应急预案体系
健全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预案体系，落实各环节责任和措施，坚持依法管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专项指挥部）负责制定昌都市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预案。昌都市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预案是全市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为应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市政公用设施突发事件预先制定的涉及多个成员单位任务分工的工作方案，是市委、市政府应对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的统一制度安排。
各县（区）参照市和对应上级应急指挥部或上级职能部门做法，分别制定与上级应急指挥部或上级职能部门对应的专项应急预案或部门应急预案。
市所属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村（居）等法人和基层组织、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负责制定应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2825453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1678720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7676048][bookmark: _Toc54880219][bookmark: _Toc37678088][bookmark: _Toc37675220]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86005460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8089][bookmark: _Toc54880220][bookmark: _Toc37676049][bookmark: _Toc37675221][bookmark: _Toc1197592643_WPSOffice_Level2]2.1 组织机构
按照《西藏昌都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总体预案（试行）》要求，成立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专项指挥部）。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指挥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指挥长。
专项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主任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应急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主要成员由昌都军分区、武警昌都支队，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红十字会，市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消防救援支队、森林消防支队、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商务局、卫生健康委、旅游发展局、应急局、市场监管局、统计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地震局，市气象局、人行昌都市分行、国网昌都供电公司、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等部门负责同志组成。
专项指挥部成员未在昌或有特殊情况时，由所在部门按职务高低递补。如遇成员变更需及时更新。
[bookmark: _Toc37675222][bookmark: _Toc37678090][bookmark: _Toc54880221][bookmark: _Toc37676050][bookmark: _Toc179075955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85775591_WPSOffice_Level2]2.2 主要职责
[bookmark: _Toc37678091][bookmark: _Toc54880222][bookmark: _Toc37675223][bookmark: _Toc37676051]2.2.1 专项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负责全市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防治有关工作，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市政公用设施事故防治应急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制定全市应对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对策措施。
2.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市政公用设施事故风险形势，建立联合会商机制，部署日常风险防控工作。
3.督促检查各县（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防治工作，指导支持各县（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4.负责市政公用设施事故Ⅳ级应急响应，组织指挥相应处置工作。
5.向市应急总指挥部提出Ⅲ级及以上响应建议。
6.完成自治区相关专项指挥机构、市委、市政府和市应急总指挥部安排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37678092][bookmark: _Toc54880223][bookmark: _Toc37675224][bookmark: _Toc37676052]2.2.2专项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贯彻各级各部门涉及供水、供暖、供气相关应急工作方针、政策，落实市委、市政府以及市应急总指挥部的决策部署。
2.负责专项指挥部日常工作。
3.负责协调、联络专项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4.完善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预案。
5.指导监督各县（区）做好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对预案，完善城建档案系统。
6.加强突发事件预防和预警，核实并及时上报预警和事故信息。
7.负责向专项指挥部提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响应工作的启动、升级和终止建议。
8.建立市政公用设施应对突发事件专家组。
9.承办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37676053][bookmark: _Toc54880224][bookmark: _Toc37678093][bookmark: _Toc37675225]2.2.3市专项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昌都军分区：（1）根据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救援需要，协调驻昌现役部队和组织指挥辖区人武部及民兵、预备役人员配合地方政府参与救援工作；（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5289058307）
武警昌都支队：（1）协调驻昌武警部队和组织指挥辖区武警部队配合地方政府参与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救援工作；（2）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救援现场的警戒、疏散群众、抢救物资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等工作；（3）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43873）
市委宣传部：（1）维护现场正常的新闻采访秩序，及时做好新闻发布工作；（2）协调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工作；（3）负责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报道事故救援情况，引导媒体舆论导向；（4）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08956912）   
市委网信办：（1）重点做好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网络宣传引导、舆情监测调控工作；（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733009）
市红十字会：（1）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予的工作职责，做好事故现场人道救援、救助、救护工作；（2）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应急救援物资保障工作；（3）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3518956161）
市发展改革委：（1）负责应急事故应对所需生活必需品物资调配工作；（2）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和恢复重建工作；（3）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08956926）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1）负责会同相关部门涉及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生产要素的调度保障工作；（2）为突发事故提供公共数据服务，负责通信保障工作；（3）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177）
市公安局：（1）负责维护应急期间的治安管理，设立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发生现场及周边警戒区域，防止发生其他影响社会稳定事件，有效地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2）负责事故现场周边交通管制及疏导工作，确保事发地应急救援通道便捷畅通；（3）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36110）
市消防救援支队：（1）组织参加事故抢险救援；（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4926000）
市森林消防支队：（1）组织参与事故抢险救援；（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52510）
市财政局：（1）依法依规保障市政府处置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经费；（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920）
市自然资源局：（1）负责保障城镇防灾避险场所（设施）的规划预留用地；（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3819）
市生态环境局：（1）负责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次生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2）负责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点周边空气、水、土壤等环境监测工作；（3）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19815）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1）组织协调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参与市政公用设施事故评估；（2）及时接收市政公用设施事故信息，向专项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信息，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3）负责组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专家库；（4）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076）
市交通运输局：（1）负责处置因灾害引发的道路、桥梁、涵洞等交通设施损毁的抢修；（2）协调落实应急运输车辆，确保应急物资、人员的安全转运；（3）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2604）
市水利局：（1）负责保障城镇供水水源工程建设及水质安全，加强应急水源点建设；（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8778）
市商务局：（1）负责事故抢险救援生活必需品物资保障协调工作；（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3718）
市卫生健康委：（1）负责组织、协调事发地卫生健康部门开展市政公用设施事故伤员、被困获救人员医疗救治和事故现场卫生防疫等工作，汇总报告伤员救治信息。必要时在事故现场安全区域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2）根据现场医疗卫生救援需求，协调调动事故地周边医疗卫生资源给予支持和援助；（3）协调配合公路部门开展伤病员转运工作；（4）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08956950）
市旅游发展局：（1）及时接收旅游市政公用设施事故信息，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2）配合做好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救援工作；（3）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273）
市应急局：（1）负责协调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救援工作；（2）负责统一调度应急物资；（3）根据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协调消防部门针对现场情况，参与应急处置；（4）组织事故调查处理；（5）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980171）
市市场监管局：（1）负责市政公用设施事故中后勤保障物品质量的监管，并参与相应应急处置工作；（2）负责做好因突发事件引发的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和侵害群众消费权益方面的防范处置；（3）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42583）
市统计局：（1）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工作提供统计信息保障服务；（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9209）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1）负责参加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处置，参与市政设施突发事件应急预警、监测、研判，协调事发地应急处置及救援；（2）参加对被损坏市政公用设施的抢修、维护；（3）参与事故评估及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660806）
市地震局：（1）负责事发地地震灾害预警监测，对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及时速报；（2）为事故抢险救援提供技术支援；（3）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3638951950）
市气象局：（1）负责事发地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和应急气象保障服务，为事故抢险救援提供科学依据；（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2794）
人行昌都市分行：（1）根据部署和事故特点，做好配套金融服务，确保各项信贷资金支持、支付业务连续性处理、社会资金安全和高效畅通的资金汇划通道，保障事故地点金融基础设施正常运转；（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08956972）
国网昌都供电公司：（1）负责协调解决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救援的电力保障工作。（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43711）
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1）配合做好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救援工作；（2）完成专项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830）
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行业及部门职责做好专项指挥部安排的各项协调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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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事故级别，将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由低到高分为Ⅳ、Ⅲ、Ⅱ、Ⅰ四级。对于敏感事件、发生在重点地区、重要时期等特殊情况的事故，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2.3.1 Ⅳ级：一般安全事故
发生此类型事故，一般由事发地县（区）级人民政府负责启动本级应急预案，并设立一线指挥部，必要时可向专项指挥部办公室申请启动昌都市Ⅳ级应急响应。专项指挥部办公室接到启动昌都市Ⅳ级应急响应的申请后，向市应急总指挥部提出意见、建议，由市应急总指挥部按启动程序视情决定是否启动市Ⅳ级应急响应，市应急总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或副总指挥长负责签发昌都市Ⅳ级应急响应等级的命令；专项指挥部与突发事故相关副指挥长带领其所在部门人员及专家赶赴事发地组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专项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2.3.2 Ⅲ级：较大安全事故
发生此类事故，一般由专项指挥部负责启动本级应急预案，并设立一线指挥部，必要时可向市应急总指挥部申请启动昌都市Ⅲ级应急响应的建议，由市应急总指挥部按启动程序视情决定是否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市应急总指挥第一总指挥长或总指挥长负责签发昌都市Ⅲ级应急响应等级的命令；专项指挥部指挥长带领副指挥长及专家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设立一线指挥部组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专项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2.3.3 Ⅱ级：重大安全事故
发生此类事故，由市应急总指挥部向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提出建议，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决定是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市应急总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长带领专项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事故相关市政公用设施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救援力量及专家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设立一线指挥部组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专项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2.3.4 Ⅰ级：特别重大安全事故
发生此类事故，由市应急总指挥部向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提出建议，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决定是否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市应急总指挥部第一总指挥长、总指挥长带领专项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事故相关市政公用设施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救援力量及专家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设立一线指挥部组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专项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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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和社会组织尤其是市政公用设施运营管理单位有义务向各级应急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报告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突发事件）信息。市专项指挥部成员单位电话（见附件一）向社会公布，公众了解、掌握的信息还可通过119、110、120等报警、急救电话方式报告。
市专项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依法对各类风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辨识、评估、登记和监控，要按照职责分工对突发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和趋势分析。
市专项指挥部及相关单位负责市政公用设施事故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及预警信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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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预警级别
依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市政公用设施事故预警级别对应事故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重大）、Ⅰ级（特别重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蓝色预警（Ⅳ级）：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事故，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黄色预警（Ⅲ级）：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事故，事件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橙色预警（Ⅱ级）：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事故，事件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红色预警（Ⅰ级）：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会随时发生，事态正在不断蔓延。
3.2.2 预警信息发布
分析评估结果确认突发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专项指挥部、各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审定预警信息。蓝色预警由各市级有关部门审定，由县（区）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发布，跨县（区）行政区域的蓝色预警信息，由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发布；黄色预警由专项指挥部审定，橙色预警由市应急总指挥部审定，红色预警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审定，黄色预警以上信息由市相关部门、市应急指挥部统一发布。
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报告、通报和发布有关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昌都市及当地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医院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采取有针对性的通知方式。
3.2.3 预警响应
各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应急指挥部在接到有关市政公用设施事故预警信息后，应按照早控制、早解决的原则，视情采取如下预防性措施：
（1）立即要求停止生产作业；
（2）准备或直接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3）向公众发布可能受到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影响的预警通告；
（4）根据需要，及时组织转移、撤离或疏散可能受到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危害的人员和重要财产，并予以妥善安置；
（5）组织应急专业人员、专家、队伍、装备器材、通信工具等进入待命状态；
（6）调集和筹措应急处置所需的物资和设备；
（7）组织专业监测单位对事发点及事发周边区域开展安全与环境监测；
（8）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通讯、交通、供水、供电等应急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转，力求控制事态发展，尽最大努力避免事故发生，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预防性措施。
3.2.4预警支持系统
各级应急指挥部要建立值班制度，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值班室要掌握应急指挥部领导和所有成员的联系方式，以及上级应急指挥部的值班电话，指定专人值班和负责事故监测报告工作。
3.2.5解除预警措施
当突发事件风险已经解除，由发布机构宣布解除预警，终止预警期，解除已采取的有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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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678100][bookmark: _Toc37676060][bookmark: _Toc37675231][bookmark: _Toc54880231][bookmark: _Toc75807780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6334742_WPSOffice_Level1]4. 1 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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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发生后，经营单位应立即将事故情况如实向事故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2）接到事故信息的单位，应遵循“迅速、准确”的原则，立即逐级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
（3）事发地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信息。
（4）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企业及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可直接报市专项指挥部办公室。各级指挥部必须保证联络人员24小时通信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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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运营单位名称等；
（3）事故发生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4）事故的初步原因；
（5）事故发生后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
（6）事故报告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7）其它应当报告的情况；
（8）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以及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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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指挥机构坚持“边处置边报告、边核实边报告”原则，在接到事故信息30分钟内向上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和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电话报告事件概况（涉密信息通过机要渠道报送和处理），1小时内书面报告详情，原则上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
涉及毗邻地区的事故，需要向有关地区通报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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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一般程序
市政公用设施运营管理单位或各有关部门接收相关事故信息后，根据信息内容，按照有关要求立即组织本单位人员进入工作状态，适时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并在第一时间将事故信息和处置情况报告专项指挥部办公室。
各级应急指挥部接到报告后，按照就近的原则立即指令相关部门前往现场进行查看核实，并按照早控制、早解决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容易受到事故危害的人员和重要财产，并进行妥善安置，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2.2 一般措施
（1）迅速查明事故情况；
（2）努力抢救受伤人员，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
（3）加强警戒，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
（4）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减少损失；
（6）报告上级应急指挥部，请求支援；
（7）保护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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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启动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及时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1）发生一般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时；
（2）对敏感事件、发生在重点地区，社会关注度高、重要时期的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或可能演化为一般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的，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3）市人民政府、市应急总指挥部、市专项指挥部决定的其他事项，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5.1.2 启动程序
符合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条件时，由专项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或专家会商研判，对事故特点、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向市应急总指挥部提出意见、建议，市应急总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或副总指挥长负责签发昌都市Ⅳ级应急响应等级的命令。
5.1.3 响应措施
（1）市专项指挥部和事发地县（区）宣布进入应急状态。事发地党委、政府负责应对，设立现场指挥部。
（2）专项指挥部副指挥长主持会商，作出相应工作部署，安排监测勘察、信息报送、早期预警、应急处置、指导协调等工作。
（3）专项指挥部副指挥长带领相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赶赴事发地组织协助、指导现场指挥部工作，其他成员单位按职责开展应急准备工作。
（4）事发地县（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指挥部组织有关部门加强灾情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相关专业处置或救援方案、物资调拨等，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
（5）根据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特点和发展趋势，专项指挥部副指挥长指导和协助事发地现场指挥部组织救援、疏散、转移并妥善安置遇险或受威胁人员以及其他救助措施。
（6）事发地县（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应及时将情况上报。
（7）专项指挥部办公室应主动协调现场指挥部和新闻宣传部门，加强舆论管理，做好信息发布及新闻宣传报道。
5.1.4 响应终止
当市政公用设施事故解除或得到有效控制时，应急响应启动机构应宣布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54880235][bookmark: _Toc127117145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3266641_WPSOffice_Level2]5.2 Ⅲ级应急响应
5.2.1 启动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及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1）发生较大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时；
（2）对敏感事件、发生在重点地区，社会关注度高、重要时期的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或可能演化为较大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的，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3）市人民政府、市应急总指挥部、市专项指挥部决定的其他事项，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5.2.2 启动程序
符合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的条件时，由专项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或专家会商研判，对事故特点、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向市应急总指挥部申请启动昌都市Ⅲ级应急响应的建议，由市应急总指挥第一总指挥长或总指挥长负责签发昌都市Ⅲ级应急响应等级的命令。
5.2.3 响应措施
（1）专项指挥部和事发地县（区）宣布进入应急状态。事发地党委、政府负责应对，设立一线指挥部。
（2）专项指挥部指挥长主持会商，作出相应工作部署，安排监测勘察、信息报送、早期预警、应急处置、指导协调等工作。
（3）专项指挥部指挥长带领副指挥长及相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赶赴事发地组织协助、指导现场指挥部工作，其他成员单位按职责开展应急准备工作。
（4）事发地县（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指挥部组织有关部门加强灾情监测和预测预报，做好相关专业处置或救援方案、物资调拨等，在一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
（5）根据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特点和发展趋势，由专项指挥部指挥长指导和协助事发县（区）现场指挥部组织救援、疏散、转移并妥善安置遇险或受威胁人员以及其他救助措施。
（6）事发地县（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应及时将情况上报。
（7）专项指挥部办公室应主动协调一线指挥部和新闻宣传部门，加强舆论管理，做好信息发布及新闻宣传报道。
5.2.4 响应终止
当市政公用设施事故解除或得到有效控制时，应急响应启动机构应宣布应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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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启动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及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1）发生重大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时；
（2）对敏感事件、发生在重点地区，社会关注度高、重要时期的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或可能演化为重大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的，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3）市人民政府、市应急总指挥部决定的其他事项，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5.3.2 启动程序
符合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条件时，由市应急总指挥部组织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或专家会商研判，对事故特点、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由市应急总指挥部向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提出启动建议，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5.3.3 响应措施
（1）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后，专项指挥部、事发地县（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市应急总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长带领专项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事故相关市政公用设施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救援力量及专家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设立一线指挥部组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自治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提供专业服务和保障。
（2）专项指挥部密切监视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发展变化，做好灾情预测预报，做好应急处置或救援工作方案。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3）专项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应密切监视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发展变化，加强应急值班，做好预测预报，协助专项指挥部和一线指挥部制定应急抢险、救灾、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方案，并发挥专业优势提供人员，技术，物资等应急保障。
5.3.4 响应终止
当市政公用设施事故解除或得到有效控制时，市应急总指挥部应向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提出终止Ⅱ级应急响应建议，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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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启动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及时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1）发生特别重大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时；
（2）对敏感事件、发生在重点地区，社会关注度高、重要时期的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或可能演化为特别重大市政公用设施事故的，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3）市人民政府、市应急总指挥部决定的其他事项，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5.4.2 启动程序
符合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的条件时，由市应急总指挥部组织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或专家会商研判，对事故特点、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由市应急总指挥部向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提出启动建议，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决定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5.4.3 响应措施
（1）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后，专项指挥部、事发地县（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市应急总指挥部第一总指挥长、总指挥长带领专项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事故相关市政公用设施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救援力量及专家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设立一线指挥部组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自治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提供专业服务和保障。
（2）专项指挥部密切监视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发展变化，做好灾情预测预报，做好应急处置或救援工作方案。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3）专项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应密切监视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发展变化，加强应急值班，做好预测预报，协助专项指挥部和一线指挥部制定应急抢险、救灾、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方案，并发挥专业优势提供人员，技术，物资等应急保障。
5.4.4 响应终止
[bookmark: _Toc54880238]当市政公用设施事故解除或得到有效控制时，市应急总指挥部应向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提出终止Ⅰ级应急响应建议，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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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6937386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42229871_WPSOffice_Level2]6.1 组织指挥
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先期救援。重大及以上事故发生后，根据分级响应的原则，按照本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市专项指挥部协调指挥的主要内容是：根据现场救援工作需要和事发地应急救援力量布局，协调调动有关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物资，保障事故救援需要；组织有关专家指导现场救援工作，提出现场救援方案，制订防止事故引发次生灾害的方案；针对事故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适时通知有关方面启动相关应急响应；协调事故发生地相邻地区单位配合、支援救援工作；必要时，可协调驻地部队参加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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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事故情况和应急响应级别，在事发地设置现场指挥部。市专项指挥部设立一线指挥机构，将下级相应现场指挥机构一并纳入，在一线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事故应对工作。
一线指挥机构要统一管理救援队伍、救援物资、新闻发布、后勤保障等工作。现场各方应急力量要坚决服从一线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
[bookmark: _Toc683073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28499803_WPSOffice_Level2]6.3 协同联动
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和社会救援力量按照应急救援需求和规定流程调度赶赴现场，参加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各方应急救援力量纳入一线指挥机构统一管理、统一调动、统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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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675239][bookmark: _Toc37678108][bookmark: _Toc37676068]事故发生后，按照事故等级，负责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处置的各级指挥机构是信息发布的第一责任主体，承担信息发布首要责任，应根据新闻报道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事故的，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根据事故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提供新闻通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事故发生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做好网络媒体、移动新媒体信息发布内容管控和舆情管控。引导网民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参与事故处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任何信息。
[bookmark: _Toc86005460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9759264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4880240]8 恢复与重建
[bookmark: _Toc37675240][bookmark: _Toc37678109][bookmark: _Toc15511601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6069][bookmark: _Toc71472308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41]8.1调查评估
（1）根据事故等级，一般市政公用设施安全事故由各县（区）党委、政府组织开展调查评估，并将调查与评估情况报市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较大市政公用设施安全事故由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调查评估，并将调查与评估情况报自治区；重大事故由自治区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组成事故调查小组进行调查评估，并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报告；特别重大事故由自治区政府会同国务院主管部门进行调查评估，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事故调查评估工作。
法律法规对事故调查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事故调查报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发生事故的设施基本情况；
2）调查中查明的事实；
3）事故原因分析及主要依据；
4）发展过程及造成的后果（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分析、评价；
5）采取的主要应急响应措施及其有效性；
6）事故结论；
7）事故责任人及其处理；
8）各种必要的附件；
9）调查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10）经验教训和安全建议。
[bookmark: _Toc37676070][bookmark: _Toc23121255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5241][bookmark: _Toc169198444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42][bookmark: _Toc37678110]8.2 善后处置
[bookmark: _Toc37678111][bookmark: _Toc37675242][bookmark: _Toc37676071]事发地党委、政府应当根据事故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对突发事故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提供心理咨询及司法援助，妥善解决因处置事故引发的矛盾纠纷。事发地保险监管机构要组织、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54880243][bookmark: _Toc179075955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8577559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7675243][bookmark: _Toc37676072][bookmark: _Toc37678112]9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3028340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44][bookmark: _Toc1156690971_WPSOffice_Level2]9.1 队伍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建立市政领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市政公用设施运营管理单位也应建立专职应急救援队伍，暂不具备条件的市政公用设施运营管理单位除应建立兼职的应急救援队伍外，还必须与邻近的其他专业救援队伍签订救援协议，或者与邻近的单位、企业联合建立专业救援队伍。
消防救援部门是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救援的重要支援力量。其他兼职消防力量、社会志愿者是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救援的重要补充力量。
[bookmark: _Toc95195795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8113][bookmark: _Toc54880245][bookmark: _Toc37675244][bookmark: _Toc88858786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6073]9.2 经费保障
    各级财政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计划，分级负担处置突发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所需财政负担的经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突发事件易发、多发地区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应急救援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处置装备的储备制度。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救援资金首先由事故责任和投保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承担的，由事发地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bookmark: _Toc198979931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3276680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5245][bookmark: _Toc54880246][bookmark: _Toc37678114][bookmark: _Toc37676074]9.3 医疗卫生保障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医疗卫生保障，组织协调事发地卫生资源对事故伤员实施医疗救治，并根据人员伤亡情况和医疗卫生保障需要，协调各级经信部门落实相关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供应、调拨。医疗卫生救援队伍按照指令迅速进入事故现场指定区域实施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等工作。
[bookmark: _Toc54880247][bookmark: _Toc37676075][bookmark: _Toc195911688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8115][bookmark: _Toc1764767939_WPSOffice_Level2]9.4 物资、装备保障
结合高原特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装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市发展改革委协助做好救灾物资调拨和紧急配送，确保救灾所需的物资器材和生活用品的应急供应。加强应急储备物资的动态管理，及时补充和更新。各县（区）应建立物资调剂供应渠道，以便急需时能迅速调入救灾物资。必要时，可以依法征用社会物资。
市政公用设施运营管理单位根据自身规模，按照有关要求和生产条件，负责储备必要的救灾设备和物资。
各县（区）人民政府和有关企业要根据本地区、本企业市政公用设施事故救援的需要和特点，建立专业队伍，储备有关特种装备。依托现有资源，合理布局并补充完善应急救援力量；统一清理、登记可供应急响应单位使用的应急装备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位置，建立完善相应的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76684953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48][bookmark: _Toc37678116][bookmark: _Toc37675246][bookmark: _Toc37676076][bookmark: _Toc449998468_WPSOffice_Level2]9.5 交通运输保障
[bookmark: _Toc37675247][bookmark: _Toc37678117][bookmark: _Toc37676077]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等部门负责应急处置交通保障的组织、实施。要及时对现场和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控疏导，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负责交通工具的调遣，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的输送安全。公路设施受损时，要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队伍进行抢修，尽快恢复良好状态。
事发地县（区）级人民政府组织对事故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并组织和调集足够的交通运输工具，开设应急救援专用绿色通道，保证应急救援车辆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救援现场。
[bookmark: _Toc180207036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1805384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49]9.6 通信与信息保障
[bookmark: _Toc37675248][bookmark: _Toc37676078][bookmark: _Toc37678118]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完善公用通信网络，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合的应急通信系统，健全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通信畅通和无线电管控。
专项指挥部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确保通信联络畅通，单位的调度值班电话应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bookmark: _Toc54880250]专项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建立、更新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有关部门、各市政公用设施企业应急机构以及区内各应急救援救护队、应急救援专家、救援装备物资生产或储备单位的通信联络信息库。
[bookmark: _Toc89364516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42402076_WPSOffice_Level1]10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54880251][bookmark: _Toc2581528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4156342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6079][bookmark: _Toc37675249][bookmark: _Toc37678119]10.1 预案编制
本预案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制定、管理与更新。
[bookmark: _Toc54880252][bookmark: _Toc21759432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55322721_WPSOffice_Level2]10.2 宣传培训
（1）专项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采取多种形式向公众及市政公用设施运营管理单位员工宣传本行业及设施运行方面的危险性、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逃生避险知识，应急救援有关法律法规、市政公用设施事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常识。
（2）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培训，上级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下级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有关工作人员的培训。
（3）培训工作要合理设置课程、分类指导、严格考核，保证培训工作的质量。
（4）培训工作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定期与不定期多种组织方式。
[bookmark: _Toc37676081][bookmark: _Toc37678121][bookmark: _Toc54880253][bookmark: _Toc72864800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0840510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75251]10.3 预案演练
各级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每2年会同有关部门和企业组织一次综合实战应急演练，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能力，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生产安全事故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定期检查本单位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应急预案的落实情况，并组织演练，对救援器材、设备等应设专人进行维护。各级应急指挥部和运营管理单位应通过应急演练中发现的问题，不断推进预案的评估、修订工作。
[bookmark: _Toc54880254][bookmark: _Toc79049620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21808071_WPSOffice_Level2]10.4 预案评估与修订
本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上位预案、所涉及的机构和人员有重大改变，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重大缺陷或在演练评估过程中有漏洞时，由市市政公用设施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召集有关部门及时组织修订完善。
[bookmark: _Toc54880255][bookmark: _Toc202506062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73485475_WPSOffice_Level1]11 责任与奖惩
对在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在预防事故或抢险救灾中表现突出，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以及有其他特殊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
对在市政公用设施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不按照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救援义务的；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故真实情况的；拒不执行事故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在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阻碍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以及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对引发市政公用设施事故负有重要责任的单位和人员，依法依规问责；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37676084][bookmark: _Toc37678124][bookmark: _Toc37675254][bookmark: _Toc144625989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7232848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4880256]12 附则
（1）各县（区）市政公用设施应急指挥部组成与职责，可参照本预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2）市政公用设施运营管理单位的应急组织与职责，由本单位制订，由单位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给予指导和督促。
（4）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bookmark: _Toc71369073_WPSOffice_Level1]附件一：
[bookmark: _Toc1759909492_WPSOffice_Level2]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电话
	序号
	单位
	联系电话
	序号
	单位
	联系电话

	1
	昌都军分区
	15289058307
	16
	市商务局
	18108956948

	2
	武警昌都支队
	0895-4843873
	17
	人行昌都市分行
	18108956972

	3
	市委宣传部
	18108956912
	18
	国网昌都供电公司
	18108956985

	4
	市委网信办
	0895-4733009
	19
	市卫生健康委
	18108956950

	5
	市发展改革委
	18108956926
	20
	市旅游发展局
	18108956962

	6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0895-4821177
	21
	市应急局
	18108956959

	7
	市公安局
	0895-4836110
	22
	市市场监管局
	18108956979

	8
	市消防救援支队
	18108956933
	23
	市统计局
	18108956960

	9
	市森林消防支队
	18108956934
	24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18908954260

	10
	市财政局
	18108956938
	25
	市红十字会
	18108956950

	11
	市自然资源局
	18108956940
	26
	市地震局
	13638951950

	12
	市生态环境局
	18108956941
	27
	市气象局
	18108956975

	13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18108956942
	28
	市宗教局
	18108956931

	14
	市交通运输局
	18108956943
	29
	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
	18141450878

	15
	市水利局
	18108956944
	
	
	




[bookmark: _Toc61440801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GoBack]附件二：
昌都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突发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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